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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衛勤務工作說明書 

 
一、履約事項： 

（一）廠商應派駐警衛人力至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新莊場館(以下

稱本中心，新北市新莊區文藝路 2 號)，負責行政櫃台、停車場

與館舍巡場及營業大廳等警衛勤務。 

（二）我方如舉辦活動或特殊節日需臨時人力，廠商應協助提供支援

人力(費用另計，採實支實付)。 

（三）協助我方臨時交辦事項。 

二、勤務時間及人力 

休館日，日班行政櫃台、停車場與館舍巡場各 1 人、夜班館舍巡場 1

人值勤；開館日，行政櫃台、停車場、營業大廳與館舍巡場各 1人、

夜班館舍巡場 1人值勤。春節除夕及初一，日、夜班館舍巡場各 1人

值勤。 

(休館日日班值勤 3 人，夜班值勤 1 人；開館日日班值勤 4 人，夜班

值勤 1人，廠商須另指派機動人力 1人，前開日班任一性別比例不得

少於值勤人數 1/4，如有代理需求得不依前開比例。) 

前開哨點值勤時間及時數限制如下： 

（一）行政櫃台： 7時至 19時。(週一至週五) 

（二）營業大廳： 10時至 22時。(週三至週日) 

（三）館舍巡場： 7時至 19時。(每日)、19時至 7時。(每日) 

（四）停車場： 10時至 22時。(每日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五）人員午膳時間為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，採輪流用膳，

且各哨點需維持有人員值勤。 

（六）廠商應合理化安排工時及人性化值勤與管理，詳加調配值勤人

員之休息時間，以利運作及管理，值勤時間應符合警衛業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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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、經當地勞基法主管本中心核備之書面約定(如有)

及「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」之規定，其每

月執勤時數上限不得超過 288小時。 

三、人事費用： 

（一）每月每人最低工資新臺幣 3 萬 7,000 元整(未稅)以上，內含勞

工負擔之勞健保費、勞退提撥等。 

（二）本案警衛勤務設組長一名，另給業務加給(津貼)每月新臺幣 

2,100 元 (未稅，不得併入最低應領薪資計算)。 

四、警衛需求： 

（一）資格： 

1、學歷為高中、職(含)以上畢業，受過警衛人員職前專業訓練

1 週(含)以上及在職訓練，並具有 1 年(含)以上警衛工作經

驗，不限同一單位。 

2、不得有保全業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規定之情形。 

（二）本案警衛人員標準裝備如下所示，除頻率偵測設備外，其餘裝

備值勤時皆須配戴，另除無線電對講機由本中心提供外，其餘

裝備由廠商自備。 

1、警衛人員應穿著繡有廠商公司名稱之制服。 

2、無線電對講機或行動電話。 

3、手電筒(含電池)。 

4、口笛。 

5、依內政部最新修正「警衛業設置通訊安全裝備之種類規格

及使用規定表」所載使用規定辦理。(依本中心需求配置) 

6、頻率偵測設備(反偷拍措施)。 

五、工作項目 

（一）行政櫃台(1人)： 

1、洽公訪客進入辦公區、展區或影廳前應登記換證，引導訪

客搭乘電梯至 4樓辦公區櫃台，避免洽公訪客獨自入館；如

委外駐店廠商有本中心核發之工作證則免。另除董監事會

議、貴賓等，得憑本中心提供之與會名單(或會議通知單)免

換證入館。 

2、嚴格執行門禁管制，防止不法份子侵入，如發現可疑人事

物，應立即查察、詢問及回報處理，必要時報警處理。 

3、協助行動不便者進出行政區。 

4、代收信件或包裹(含委外駐店廠商，不負保管責任)，並儘

速通知相關人員至行政櫃台收執；如非本中心或委外駐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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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人員一律退回。 

5、行政區前戶外廣場非本中心同意禁止停放車輛，如不聽勸

導請通知本中心，切莫發生衝突。 

6、確實執行防疫措施及本中心公告之相關事項。 

（二）營業大廳(1人)： 

1、引導參訪民眾及團體入館。 

2、確實執行防疫措施及本中心公告之相關事項。 

3、協助營業大廳出入口及各項觀眾服務設備啟閉。 

4、協助營業大廳門禁管制，維持場內秩序，緊急事項通報等，

如發現可疑人事物，應立即查察、詢問及回報處理，必要

時報警處理。 

5、管控逃生梯，除緊急避難以外，禁止非本中心人員(含委外

人員)進入逃生梯。 

6、協助行動不便者進出場館或搭乘電梯。 

（三）日班館舍巡場(1人)： 

1、每小時巡視警衛責任區域，並於各區域打卡，包含營業大

廳、各樓層公共區域、戶外廣場、頂樓，確認區域狀況，

並確實記錄。 

2、管控逃生梯，除緊急避難以外，禁止非本中心人員(含委外

人員)進入逃生梯。 

3、定時巡視警衛責任區域違規停放車輛情事，如發現違規停

車，應立即口頭勸離，如遇不遵守規定之人士，應通報中

平派出所逕行告發。 

4、支援停車場上午 7 時至上午 10 時門禁管制，及大廳出入口

門禁管制。 

5、每周執行各樓層反偷拍偵測，並做成紀錄。 

（四）夜班館舍巡場(1人)： 

1、協助關閉各樓層用電設備(如燈具、空調及火源等)及移除

插頭，如有本中心同仁加班，待確認人員離開後關閉。 

2、每小時巡邏 1次，應於各警衛責任區域打卡，特別注意責任

區域內各門窗出入口及陰暗易躲人處之情形，並隨時注意

四周環境安全，如發現可疑人事物，應立即查察、詢問及

回報處理，必要時報警處理。 

3、支援停車場晚上 10時至晚上 11時門禁管制。 

4、查看各攝影機畫面，如有異常情況，應即時回報並進行處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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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協助垃圾清運廠商進入停車場清運垃圾，並詳實紀錄。 

（五）停車場(1人)： 

1、嚴格執行門禁管制，防止不法份子侵入 

2、確保機房安全，如有異常狀況，應即時回報並進行處理。 

3、管控逃生梯，除緊急避難以外，禁止非本中心人員(含委外

人員)進入逃生梯。 

4、引導停車民眾出入場館。 

（六）注意事項： 

警衛人員值勤時，應依本中心訂定之警衛勤務守則執行業務。 


